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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88）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董事會已批准有關其收費的檢討及更改各項收費的建
議（「收費建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76條，有關收費建議須待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批准，方可執行。

於今天舉行的會議上，董事會批准通過有關收費及費用的檢討以符合證監會的要求，另外亦批准收費
建議。香港交易所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76條，向證監會呈交收費建議以待審批。收費建議主要
涉及修訂各項結算所收費，並將分階段實施。

以下為根據收費建議進行第一階段收費更改的概要：

(a) 當按計劃在 2006年開始進行股票非實物化後，將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對所有股份
徵收的登記過戶費削減40%，但須待有關股票非實物化的立法程序及《上市規則》及《中央結算系統
一般規則》的有關修訂完成後，方可作實。現時登記過戶費為每手1.5港元（在截止過戶日期及公司
行動的生效日期收取）及每手0.75港元（在被視為截止過戶日期及終止參與中央結算系統之日期收取），
收費是以自上次收款日之後記名證券的淨增股數計算；

(b) 聯交所買賣及交收指示交易的最低股份交收費用由 2.00港元提高至3.00港元；

(c) 以單一託管費取代託管費用、代收股息及債務證券利息的服務費及公司行動服務費；新的收費為
按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存放在中央結算系統的證券價值每年徵收0.01%，上限為每月300,000港元；
及

(d) 廢除現時 1港元的交收指示輸入費。

登記過戶費餘下的60%將於收費建議第二階段廢除，預計在中央結算系統內的發行人股票證書按每隻
上市證券的基準進行非實物化之同時實施。第二階段亦將徵收新的存入費用，計算是把實物股票存入
中央結算系統時以每張實物股票徵收 10.00港元。

除上述收費變動外，香港交易所建議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更改以下收費及費用，但須待證監會批准有
關變動以及有關規則及規定的相關修訂後，方可作實：

(a) 廢除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期貨結算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期權結算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期
權結算所」）就保證金按金分別按1.2%及2%收取的存留利息，另外按當時的銀行儲蓄利率計算退回
參與者的現金保證金按金的利息。不過，倘銀行儲蓄利率為負數，參與者將會被徵收按負利率計
算的利息；及

(b) 期貨結算公司及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就已動用的非現金抵押品所徵收的融通收費將分別由1.2%及2%
減至0.5%。

根據2003年的交易活動水平以及假設收費建議全面實施，收費建議對香港交易所的整體財務影響是會
令香港交易所收益按每年計算減少約 4,8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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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提示，部分有關香港結算的收費建議是根據日後頒布有關促成股票非實物化及最終實施無紙化
計劃的法例而制訂，並須待證監會批准方可作實。假設最終全面實行收費建議，對香港交易所造成的
財務影響亦將視乎多項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利率、交易及交收活動、股份存放活動、股份託管及相
關活動，以及期貨及期權市場活動及使用現金與非現金抵押品的比對情況而定。

承董事會命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主席
李業廣

香港，2005年3月16日

於本公布日期，香港交易所董事會有12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是李業廣先生（主席）、范鴻齡先生、方俠先生、
范華達先生、郭志標博士、李佐雄先生、李君豪先生、梁家齊先生、羅嘉瑞醫生、施德論先生、David Michael Webb
先生及黃世雄先生，以及一名身兼集團行政總裁的執行董事周文耀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